关于开展2016年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评比的通知

各分团委：

在各学院大力支持、指导教师悉心指导和同学们积极参与下，今年我校以“青春建功十三五·携手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已经顺利完成。

为了深化社会实践活动影响，总结先进，宣传典型，推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进一步开展，校团委决定对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团队进行评选表彰。现将评选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

各学院或其他学生团体组织的2016年暑期社会实践服务团。每个学院可推荐1-3支社会实践团队参评（其中每个学院可推荐1支优秀团队直接晋级决赛），评选将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阶段。

二、评选要求：

1、每个团队需提交团队实践结题报告参加初赛评选。其中总结内容包括：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基本情况、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体会，对预定目标和任务的完成情况，在实践当地产生的影响等。要求图文并茂，字数在1500字以内。如有调研报告、论文等，务必一并附上，字数不限。（结题报告书格式见青农大团字〔2016〕11号《关于开展2015年大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中附件8）
2、每个团队根据实践内容制作四分半钟的视频进行展示，要求突出实践活动特色，较好的体现方案内容，表现出我校学子积极向上亲身实践受教育、长才干、做奉献的精神风貌，展示出团队实践意义、影响和成效。要求画面流畅连贯，可加入字幕、配音等解说。同一学院参评队伍内容重复度不能超过20%。

3、新生入学后，校团委将组织开展“暑期实践优秀团队”校内巡回宣讲活动，请各学院团委推荐1支团队参与初选。入选宣讲活动的团队，将优先推荐参与各类评选活动。

三、评选时间：

各学院请于9月2日前，将参与校内巡回宣讲活动的团队名称、宣讲人及汇报PPT（15分钟以内）报至团委宣传部。于9月12日前（第四周周一），将推荐团队实践结题报告纸质版一份和视频材料报送至校学生会办公室。逾期未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参评。报送材料不符合要求的，视为审查不合格不予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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